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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鐵人三項運動協會 

115 年度工作計畫-出國參賽選手暨教練遴選辦法(草案)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教體署競(二)字第           號函備查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壹、依據：本會 115年度工作計畫辦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貳、預計參加國際賽及選手遴選方式： 

一、 2026 徐州亞洲鐵人三項錦標賽 

2026 Triathlon Super Sprint Elite, Championship Xuzhou 

(一)時間地點：115年 6月 11日至 6月 15日，徐州。 

(二)遴選方式：以 2026年臺南全國鐵人三項錦標賽-菁英組依序遴選 2男 2女。 

二、2026 新北亞洲盃 

(一)時間地點：115年 10月 3日，新北。 

(二)遴選方式：以 2026年臺南全國鐵人三項錦標賽-菁英組依序遴選 3男 3女。 

三、2026 約旦亞洲錦標賽 

2026 Asia Triathlon Sprint Championships Aqaba Jordan  

(一)時間地點：115年 11月 23日至 11月 28日，約旦。 

(二)遴選方式：以 2026年臺南全國鐵人三項錦標賽-菁英組依序遴選 2男 2女。 

＊上述賽事如遇放棄，以致遞補實力落差太大，將不再遞補，得由本會選訓委員會調整遴選人數。 

參、教練遴選方式： 

(一)具本會 A 級教練資格，實際擔任教練工作並可配合本會規劃安排帶隊相關事宜、督導選手者。 

(二)實際指導選手入選代表隊，並未曾受停權處分者。 

(三)具備基礎英文溝通能力能夠於賽場即時維護我國權益者。 

(四)經本會選訓委員會通過聘任之。 

肆、附則： 

(一) 入選之選手簽署「參加國際賽事、移訓同意書」後如無正當理由(疾病、受傷除外，但須提出醫

院證明)放棄參賽將送交本會紀律委員會審議，如簽名同意後無故放棄，除須賠償取消機票罰

款及行政作業費外，另依「代表人員參加國際賽事、移訓管理辦法」懲處規定辦理。 

(二) 選手、教練請遵守「代表人員參加國際賽事管理辦法」、「培（集）訓隊教練、選手管理辦法」，

不可脫隊並保持團隊紀律，接受教練輔導協助。 

(三) 選拔選手限用符合國際總會規定之公路車，否則不具備候選資格。 

(四) 受補助選手移訓、參賽費用依據教育部訂定之「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辦理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

動選手作業要點」辦理。 

(五) 積欠本會費用之選手須還清欠款方具備候選資格。 

(六) 所有參賽組別依照本會參賽規則辦理，餘依照世界鐵人三項總會(WT)規則辦理。 

(七) 選手同時符合各組參賽資格時，得由本會及選手意願，以最具得牌組別為優先考量，予以換組

參賽。 

(八) 部分錦標賽因團隊考量，可徵召自費選手參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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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九) 自費選手參加未派團賽事，本會僅協助報名並須簽署參加國際賽事同意書且須遵守本會自費參

加國際鐵人三項比賽選手規範。   

(十) 自費選手參加本會派團賽事，需簽署「參加國際賽事、移訓同意書」並遵守「代表人員參加國

際賽事、移訓管理辦法」、「培（集）訓隊教練、選手管理辦法」，不可脫隊並保持團隊紀律，接

受教練輔導協助。  

(十一) 選手、教練團必須配合訓練安排，遵守紀律，若違反紀律，不論實力如何，一律以退訓論處。 

伍、本辦法經本會選訓委員會通過後，報請運動部備查，並於協會網站公告周知，修正時亦同。 

陸、以上參賽場次、組別及日期，得依世界總會及主辦國公告調整之;參賽員額及場次，得依運動部補

助經費調整之。 


